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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二次会议

第230号提案的答复

杨掌瞬、陈绍昌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关于推进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提案》的建议，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秸秆是宝贵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具有资源来源广泛（产量大、分布广、种类多）、利用方式多样、综合效益显著等特点，加强秸秆综合利用，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对促进农民增收、改善环境质量和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等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州农业部门高度重视，采取“调结构、转方式、全利用、严监管”的方式，通过机械化粉碎还田、回收饲料加工、新能源利用等综合利用措施，大力推动以饲料化、肥料化、能源化、基料化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2018年全州秸秆产生总量为265.103万吨，其中还田115.9828万吨，占43.75%；饲料利用量80.8595万吨，占到30.5%。综合利用率74.2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州秸秆未能得到充分的综合利用，其中水稻、玉米、烟叶秸秆综合利用率较高，甘蔗梢实现了全部综合利用，但是甘蔗叶的利用率还不高，还有一部分被焚烧，秸秆利用出现地区之间差异不平衡，坝区利用率高于山区和半山区，在山区、半山区秸秆的甘蔗叶的利用率较低，我州秸秆利综合利用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资金支持，从政府的层面来看没有安排资金，以至有关工作推动落实难；二是农民群众处理秸秆的成本较高，特别是甘蔗叶的处理相对而言，用火烧的方法较为省事，因此出现了农户偷着焚烧的现象；三是缺乏相应的企业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四是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还不够完善。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2018年1月17日，州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环境整治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通告》，明文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公告发布以来，对焚烧秸秆的行为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农民群众已经逐步认识到焚烧秸秆的害处。

秸秆禁烧，光靠“禁”是不行的，还要积极为秸秆找到好的“归宿”。其中，芒市的风平镇积极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的方式方法，位于芒市风平镇的德宏州睦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风平镇福林废旧回收生物燃料厂进行了秸秆置换和回收，让秸秆有了新归宿。两家秸秆回收企业合作，以各村委会集中拉运为主，群众自行拉运为辅的方式，将秸秆分类拉运到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利用，把农业废弃物打造成有机肥料和生物颗粒燃料，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增加群众收入。德宏州睦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秸秆置换现金和有机肥，加强了企业和农户的互动，保护了环境，解决了公司生产原料的来源问题，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赢。风平镇福林废旧回收生物燃料厂负责人介绍，厂家收购农作物秸秆会按照秸秆水分含量的不同定价格，含水量越低价格越高，水分含量低于15%以下的价格每吨400元；水分含量越高价格越低，最低至每吨70元。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让企业与农民形成良好的合作共赢模式，整合了秸秆禁烧“谁产生谁治理”的产业链，为推动秸秆综合利用树立了好榜样。

我州农业农村部门近年来也在积极探索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特别是甘蔗叶的综合利用，在禁止焚烧提倡还田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有效的处理办法，但目前仍未找到有效的途径。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相继下发了关于做好农作物秸秆资源台账建设工作的通知，对今后的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州农业部门将采取以下工作措施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一是加强宣传，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保护环境的意识；二是疏堵结合，引导农民群众科学有效地利用秸秆资源，提高秸秆利用率；三是加大处罚力度，形成震慑；四是积极探索以招商引资的形式引进相关企业，进一步加大秸秆利用，变废为宝，为我州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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